
710 56,298

698 55,346

687 54,474

676 53,602

665 52,730

655 51,937

644 51,065

633 50,192

623 49,399

613 48,606

600 47,576

585 46,386

572 45,356

559 44,325

546 43,294

532 42,184

519 41,153

507 40,202

540 42,818

527 41,787

514 40,757

501 39,726

488 38,695

477 37,823

465 36,871

454 35,999

443 35,127

454 35,999

439 34,810

426 33,779

413 32,748

400 31,717

386 30,607

373 29,576

360 28,546

346 27,436

370 29,339

362 28,704

355 28,149

348 27,594

339 26,880

332 26,325

325 25,770

318 25,215

310 2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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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表薪點折合率每點79.292元，並得參考政府公教人員調薪幅度

及本校經費狀況作適度調整。

二、所聘校基工作人員員得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申請支領證照加給、

職務加給或專業加給，說明如下：

(一) 證照加給：

1.實際從事心理諮商輔導工作且領有臨床心理師或諮商心理師證書者或

實際從事護理相關工作且領有護理師或護士證書者，得另支證照加給

3,000元至7,000元。

(1)第一級：3,000

(2)第二級：5,000

(3)第三級：7,000

2.實際從事國際合作交流及涉外事務等需具備各類語言能力之職務，且

通過教育部指定之語文鑑定測驗機構相當CEFR語言能力參考指標B2等級

以上或通過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華語文能力測驗成績達相當

Level 4以上外籍人士；或其他因業務需求須持有專業證照，並實際從

事相關專業工作者，得支給證照加給2,000元至4,000元。

(1)第一級：2,000

(2)第二級：3,000

(3)第三級：4,000

(二)職務加給：單位為延攬優秀人才，所聘校基工作人員為曾擔任政府

機關薦任第八職等以上職務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服務年資三年

以上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支給職務加給5,000元。

(三)資訊技術專業加給：具資訊相關科系畢業或曾修習資訊相關科目二

十學分以上，且實際從事電腦程式或系統分析設計(不含從事電子資料

建檔、登錄或應用軟體操作之人員)，依本校校基工作人員從事資訊工

作支給資訊技術加給評定基準，支給資訊技術加給。

(四)選才專業加給：招生事務處實際從事招生選才工作之人員，得檢具

自評表及相關佐證資料，依本校選才專業加給評量基準，支給選才專業

加給。

(五)水電專業加給：實際從事水電修繕等具專業技術之職務，得檢具工

作紀錄、實務績效等相關資料後，依其所具專業程度、資格條件及人力

市場供需狀況，得支給專業加給2,000元至4,000元。

(1)第一級：2,000

(2)第二級：3,000

(3)第三級：4,000

(六)新聞專業加給：實際從事新聞廣宣等具專業技術之職務，得檢具工

作紀錄、實務績效等相關資料後，依其所具專業程度、資格條件及人力

市場供需狀況，得支給專業加給2,000元至6,000元。

(1)第一級：2,000

(2)第二級：4,000

(3)第三級：6,000

三、依本表支領加給之人員，僅能擇一加給種類請領，不得重複申請。

但本表修正施行前已支領在案者不在此限；另採績效薪給制人員不得申

請支領各類加給。

四、適用本標準表人員，任職本校至會計年度結束滿一年者，由用人單

位辦理年終考核，以作為晉級及續聘之依據，但以晉至各該職級最高級

為止。

五、軍公教人員退休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退休俸者，再任工作之每月

報酬應符合各類人員退休法律限制，如未符合規定，須停止支領月退休

金（俸）及停支優惠存款。

六、校基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取得較高職級者，改以較高職級第一年敘

薪，如原支待遇數額高於較高職級第一年薪級數額，得改以較高職級與

原敘薪級數額最接近之較高薪級敘薪，當年度已晉升職級者，於當年度

年終考核時不晉薪級。

七、本表最低薪資如低於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以基本工資數額支給。

八、本表自113年1月1日起實施，原支待遇得改以原敘薪級數額最接近

之較高薪級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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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報酬支給標準表
學歷 薪點 月支數額 各職級敘薪標準 附註


